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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复瑞物业系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２０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集团”）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张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５８６．１２３７

万元

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及以上相关行业的咨询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复地集团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２１

、南京迪安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迪安”）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区光华东街

６

号创意产业园号楼

法定代表人：陈海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学检验（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

临床微生物学专业

／

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

／

分子生物学

／

细胞病理学

／

组织病理学。

关联关系：南京迪安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

２２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财务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

１１５８

号

１６０２Ａ

、

Ｂ

、

Ｃ

室、

１６０３Ａ

室

法定代表人：张厚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办

理成员企业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解。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复星财务公司系上证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方和联交所《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连人士。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在预计的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订有关协议或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系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

由于公司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为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姚方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章国政先生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四名董事（即四名独

立董事）参与表决意。

本次关联交易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由于公司控股、参股的医药商业企业之间共享总代理、总经销品种，因而公司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与关联企业

之间的购销业务；承租、出租房屋系用作公司及所投资企业日常经营之持续场所，故上述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

２

、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故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３

、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委托贷款额度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复星医药”）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

●

委托贷款金额：

２０１３

年，复星医药及相关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新增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８

，

８１５．００

万元

（不包括已在履行中的委托贷款事项以及已获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但尚未履行的委托贷款额度），其中：

２０１３

年年

内到期拟续展总额为人民币

７８

，

８１５．００

万元、增量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以具体协议约定为准。

●

贷款利率：在年利率

４．５％

至

７．０４％

之间、且不低于委托贷款提供方融资成本的范围内确定实际贷款利率。

一、委托贷款概述

根据复星医药

２０１３

年经营计划以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

审议通过，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３

年复星医药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新增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８

，

８１５．００

万元（不包括已在履行中的委托贷款事项以及已获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批准但尚未履行的委托贷款额度），其中：

２０１３

年年内到期拟续展总额为人民币

７８

，

８１５．００

万元、 增量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年利率

４．５％

至

７．０４％

之间、且不低于委托贷款提供方融资成本的范围内确定实际贷款利率，委托贷款期限以协议约定为准；同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新增委托贷款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委托贷款事项

进行调整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２０１３

年，复星医药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新增委托贷款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借款方 借款提供方 金额 期限 有无担保

１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无

２

复星医药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无

３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无

４

上海复星医疗系统

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 无

５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复星医药

１

，

３１５．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借款方其他小股

东以其所持借款

方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

6 1,000.00

不超过

2

年

７

复星医药或控股子

／

孙公

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不超过

１

年 无

８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无

9 18,000.00

不超过

3

年

１０

大连雅立峰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８

，

００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借款人以全部资

产提供抵押担保

１１

上海复盛医药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无

１２

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

位

）

复星医药或其他控股子

／

孙公司

（

单位

）

４２

，

０００．００

不超过

３

年 视不同情况而定

合计

／ １５８

，

８１５．００ ／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由于本次新增委托贷款额度中包括向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提供委托贷款事项，而江苏万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先生（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李显林先生及其妻弟

杨炜先生构成公司的关联人，本公司或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委托贷款构成关联交

易。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全体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委托贷款借款方基本情况

１

、江苏万邦：

江苏万邦的注册地址为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 江苏万邦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

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剂、生物制品、原料药生产、销售，二类电化学式分析仪器、注射穿刺器械、无针注射

仪、三类胰岛素注射器、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低温携带包、诊断试纸销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江苏万邦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０４．２０

万元，其中：复星

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１１

，

３３２．８０

万元，占

９５．２％

的股权；李显林出资人民币

１５４．７５４４

万元，占

１．３０％

的股权；吴以芳出资人民币

１１３．０８９７

万元，占

０．９５％

的股权；吴世斌出资人民币

１１３．０８９７

万元，占

０．９５％

的股权；宗秀松出资人民币

７７．３７７２

万元，占

０．６５％

的股权；杨炜出资人民币

６８．９９６６

万元，占

０．５７９６％

的股权；李博出资人民币

４４．０９２４

万元，占

０．３７０４％

的股权。

根据江苏万邦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万邦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２

，

９５２．０３

万元，股东权益

为人民币

５２

，

８０６．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０

，

１４６．００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

，

８３４．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江苏万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３７

，

７４１．６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

，

６２４．８１

万元。

２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长征”）：

复星长征注册地址为宝山区城银路

８３０

号；法定代表人为朱耀毅。 复星长征的经营范围为研制、生产生化试剂、免疫试

剂、

ＩＩ

类

６８４０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实验室试剂和装量玻璃瓶，销售自产产品；三类：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含医疗器械类体外诊

断试剂）；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复星长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

，

６８５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２

，

６８５

万元，占

１００％

股权。

根据复星长征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长征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０

，

５８１．８１

万元，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１５

，

９０２．８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６７８．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复星长征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６

，

９８５．４５

万元，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

２

，

１３８．３

万元。

３

、上海复星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疗系统”）：

复星医疗系统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

４４９

弄

９

号

２

幢

３

楼

３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为丁晓军。 复星医疗系统的经营

范围为从事各类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医疗器械销售（按许可

证项目）；医疗器械生产（按许可证项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复星医疗系统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其中：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复星医药控股孙公司，占

５１％

的权益）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疗系统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医疗系统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

，

０５８．５４

万元，股

东权益为人民币

３２９．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７２９．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复星医疗系统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５

，

８６８．７０

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３．２６

万元。

４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住所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新海大道；法定代表人为吕林涛。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的经营范围为

内科、外科、预防保健科、肿瘤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西医结合科。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的开办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上海医诚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占

７０％

的股权；安徽济民医

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占

３０％

的股权。

根据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管理层报表 （未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０

，

７１６．８６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６

，

０３２．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６８３．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安徽济民肿瘤医院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

５

，

４００．０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８０．５４

万元。

５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２５

号

３５０

室，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 复星医药产业的经营范

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按许可证经营）；复星医药产业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０９

，

６２９．０４

万元，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５８

，

８８１．３０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

，

７４７．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复星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

，

８００．７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４

，

９７２．１１

万元。

６

、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雅立峰”）：

大连雅立峰的注册地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中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为汪诚。 大连雅立峰的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

的开发、咨询服务；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生产；人用狂犬病疫苗（

Ｖｅｒｏ

细胞）生产；

ＳＡＲＳ

疫苗研究（涉及行政许可证的须

凭许可证经营），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进口商品分销业务除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大连雅立峰的注册资本为

５

，

２００

万人民币，其中：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８４８

万人民币，占

７４％

股权；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出资

５２

万人民币，占

１％

股权；雅立峰生物技术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３００

万人民币，占

２５％

股权。

根据大连雅立峰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雅立峰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１

，

８３８．０２

万元，股东权

益为人民币

３７

，

６６３．５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

，

１７４．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大连雅立峰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４

，

６５６．９３

万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

，

９０８．２８

万元。

７

、上海复盛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盛医药”）

复盛医药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哈雷路

８６６

号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为陈启宇。 复盛医药的经营范围为药

品、生物制品、保健品、诊断试剂、诊断医疗器械、实验设备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实业投

资，医药投资，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复盛医药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股权。

根据复盛医药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盛医药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

，

７７８．５４

万元，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９

，

８７６．２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９０２．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复盛医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９６．３６

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新增委托贷款均系复星医药及相关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发生，因此，上述委托贷款对复星医药合并报表无收益

影响。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新增委托贷款均系复星医药及相关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发生，风险相对可控。

五、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医药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对外提供的委托贷款未发生逾期偿还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以及控股子

／

孙公司之间委托贷款事项系公司业务开展所需，有利于

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其中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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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２０１３

年，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药”）及其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总

额拟不超过人民币

３４３

，

６６０

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

／

孙公司（单

位）之间提供担保） ，预计如下：

（

１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８

，

０００

万

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２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药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开立银行存

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３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的

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４

）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拟为其控股子公司徐州万邦金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金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５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凯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４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６

）控股孙公司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工院”）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康乐”）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７

）全资子公司上海齐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绅投资”）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贷

款、内保外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８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拟为本公司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

９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达上海”）不超过

９００

万美元的信用证开立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约

３４３

，

６６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３５％

；且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２８

，

３４２．８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９％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述担保中，除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质押作为本公司为谦达上海的担

保提供反担保之外，其他未安排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经营计划，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３

年复

星医药及其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４３

，

６６０

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以协议约定为准；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

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年度担保总额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有关法律

文件。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及其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１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复星医药产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９８

，

０００

万元，本公

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复星医药产业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２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开立银行存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复星药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

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复星药业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４２．８０

万元。

３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江苏万邦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

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江苏万邦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４

、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拟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金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万邦金桥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

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江苏万邦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５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４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重庆凯林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４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

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重庆凯林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６

、控股孙公司重庆医工院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康乐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重庆康乐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股

子

／

孙公司（单位）为重庆康乐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７

、全资子公司齐绅投资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内保外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８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本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拟为本公司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包括上述

７

、

８

项担保在内，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９９

，

０００

万元，控股子

／

孙公司

（单位）为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９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申请的不超过

９００

万美元的信用证开立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海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质押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谦达上海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７６０

万元，本公司及控

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谦达上海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按

６．４

计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由于

本次对外担保总额中包括向江苏万邦提供担保事项， 由于江苏万邦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关联自然人李显林

先生（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及其妻弟杨炜先生等共同投资，李显林先生及其妻弟杨炜先生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公司向江

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因公司现任董事均

非本次交易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九名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

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２５

号

３５０

室，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 复星医药产业的经营范

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按许可证经营）；复星医药产业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５

，

３３０．８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０９

，

６２９．０４

万元，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５８

，

８８１．３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

，

７４７．７３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

为人民币

６７

，

４０９．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

，

８００．７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５４

，

９７２．１１

万元。

２

、复星药业：

复星药业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

１２５５

号

８

楼

Ａ

室，法定代表人为沈朝维。 复星药业的经营范围为销售酒类、

日用百货、消毒用品、针棉织品、健身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玻璃仪器、服装服饰、家居用品、五金交电、通信器材（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鲜花、工艺品（除专项）、文

具、宠物用品、宠物饲料，劳动防护用品、摄影（除冲印），票务代理，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广告设计制作，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批发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限罂粟壳）、医疗用毒

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限分支）：销售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按许可证经营）（限分支）；批发

非实物方式预售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含酒类）（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复星药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６５５

万元，其中：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投资出资人民币

６

，

４５５

万元，占

９７％

的股

权；上海百众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占

３％

的股权。

根据复星药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药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９

，

２６２．１０

万元，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８

，

９３９．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３２２．４４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７

，

９９０．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复星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９３

，

９５７．６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７７．９５

万元。

３

、江苏万邦：

江苏万邦的注册地址为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 江苏万邦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

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胶囊剂、生物制品、原料药生产、销售，二类电化学式分析仪器、注射穿刺器械、无针注射

仪、三类胰岛素注射器、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低温携带包、诊断试纸销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零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江苏万邦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０４．２０

万元，其中：复星

医药产业出资人民币

１１

，

３３２．８０

万元，占

９５．２％

的股权；李显林出资人民币

１５４．７５４４

万元，占

１．３０％

的股权；吴以芳出资人民币

１１３．０８９７

万元，占

０．９５％

的股权；吴世斌出资人民币

１１３．０８９７

万元，占

０．９５％

的股权；宗秀松出资人民币

７７．３７７２

万元，占

０．６５％

的股权；杨炜出资人民币

６８．９９６６

万元，占

０．５７９６％

的股权；李博出资人民币

４４．０９２４

万元，占

０．３７０４％

的股权。

根据江苏万邦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万邦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２

，

９５２．０３

万元，股东权益

为人民币

５２

，

８０６．０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０

，

１４６．００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５

，

８３４．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江苏万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３７

，

７４１．６２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

，

６２４．８１

万元。

４

、万邦金桥：

万邦金桥的注册地址为金山桥开发区综合区洞山南侧，法定代表人为李显林。 万邦金桥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

原料药（胰岛素、格列美脲、匹伐他汀钙）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万邦金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

１００

万元，其中：江苏万邦出

资人民币

２

，

３７７．１８

万元，占

５７．９８％

股权；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４０

万元，占

４０％

股权；徐州润嘉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８２．８２

万元，占

２．０２％

股权。

根据万邦金桥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邦金桥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７４．７２

万元，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８

，

０５８．６３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１６．０９

万元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

，

０５７．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万邦金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８

，

６７９．２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

，

６６３．２６

万元。

５

、重庆凯林：

重庆凯林的注册地址为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龙路

２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帆。重庆凯林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生

产原料药（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５－１２－２１

）；一般经营项目：中西药物的研究开发；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医药品、化工产品和相关

技术的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和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政许可的，在许可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营，未取得许可或超过许可核定范围和期限的不得经营）。重庆凯林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１

，

６０８．５６６７

万元，其中：重庆药友出资人民币

１

，

６０８．５６６７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重庆凯林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凯林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

，

４７４．５２

万元，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１１

，

４０１．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７２．９５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５７６．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重庆凯林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６

，

５２５．５１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８２１．４８

万元。

６

、重庆康乐：

重庆康乐的注册地址为重庆市长寿区化工园区化中大道

４

号，法定代表人为邓杰。 重庆康乐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

目：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药品）原料药（磷酸氯喹、西洛他唑、磷酸哌喹、盐酸阿莫地喹、硫酸羟氯喹）（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和药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重庆康乐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０７２．３４１８

万元，其

中：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工院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６２．５９４

万元，占

９９．５３％

股权；范绍斌出资人民币

８．７５６

万元，占

０．４２％

股权；徐亮出

资人民币

０．９９１

万元，占

０．０５％

股权。

根据重庆康乐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重庆康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

，

１０４．８８

万元，股东权益为

人民币

３

，

３９０．８６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７１４．０２

万元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 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４２．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重庆康乐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５

，

６３７．１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７６．５６

万元。

７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２３２

，

８３６．９２

万元，

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７００

，

９６４．４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３１

，

８７２．４８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５２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

产总额为人民币

４０９

，

５１６．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

，

０２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１

，

１７８．２６

万元。

８

、谦达上海：

谦达上海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美桂北路

３１７

号

２Ａ

部位，法定代表人为李碧菁。 谦达上海的经营范围为保

税区内以医疗器材及配件，医用消耗品、保健品、化妆品、机械设备、塑料制品、电子产品、电池等为主的仓储（除危险品）、分

拨业务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维修和售后服务；保税区内国际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保税区内商品展

示；保税区内贸易咨询服务；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医疗器械、光学、照相、计量、检验、精密仪器和设备以及相关产品的配

件、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机电产品、家具、日用品、保健品、化妆品及个人卫生用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以

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谦达上海的注

册资本为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其中：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Ａｓｉ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出资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占

１００％

股权。

根据谦达上海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谦达上海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８５．１９

万元，股东权益

为人民币

６

，

２９６．４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８８８．７９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８９．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谦达上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１

，

０９６．９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４１４．９１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及其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１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１

）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湾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

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２

）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３

）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４

）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宁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５

）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６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

）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

７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８

）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２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开立银行存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１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２

）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复星药业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开立银行承兑

汇票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３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向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４

、 控股孙公司江苏万邦拟为其控股子公司万邦金桥向中国银行徐州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５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４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１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２

）控股孙公司重庆药友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向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４００

万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６

、 控股孙公司重庆医工院拟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康乐向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

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７

、全资子公司齐绅投资拟为本公司向交通银行闸北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内保外贷）授

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８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１

）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宁支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２

） 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全资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以所持有的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８

，

３７１

，

５３２

股股份为本公司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９

、 本公司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江湾支行申请的不超过

９００

万美元的信用证开立额

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将由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质押作为反担

保。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故复星医药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由于本公司向江苏万邦提供大于所持股权比例的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经由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提交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因公司现任董事均非本次交易之关联董事，故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时，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九名董事（包括四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以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中， 除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作为本公司为谦达上海担保的

反担保之外，其他未安排反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３４３

，

６６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３５％

；且均为公司与下属控股公司间的担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２８

，

３４２．８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９％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

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优化管理结构，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药”）拟依法定程序对全资子公

司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复星医药投资”）实施吸收合并。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复星医药投资的独立法

人资格将被注销。 本次吸收合并还需提交复星医药股东大会审议。

一、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合并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合并方：上海复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复星医药投资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沽源路

１１０

弄

１５

号

４０４－９

室；法定代表人为范邦翰。复星医药投资的经营范围为实业

投资，对医药行业的投资，计算机网络及信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截至本公告日，

复星医药投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８

，

９６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８

，

９６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投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复星医药投资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９

，

１２３．３５

万元，股

东权益为人民币

７９

，

０７７．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复星医药投资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

２

，

８７６．５０

万元。

二、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１

、本公司吸收合并复星医药投资的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存继经营，复星医药投资的独立法

人资格将被注销。

２

、合并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３

、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４

、合并完成后，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等财产合并纳入本公司；其所有负债包括但不

限于银行贷款、应付款项、应依法缴纳的税款及其他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由本公司承继。

５

、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６

、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后，合并双方将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并依法定程序办理复星医药投资

独立法人资格注销等相关手续。 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本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减。

７

、完成所有资产交付、权属变更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８

、吸收合并完成后，被合并方员工安置按照本公司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９

、吸收合并双方履行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三、吸收合并的目的及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优化管理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由于复星医药投资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

表已按

１００％

比例纳入复星医药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复星医药的整体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产

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６

债券简称：

１１

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强化董事会建设，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成员拟由目前的

９

人增至

１１

人。 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拟对《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作如下修订：

原第一百四十五条：“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外部董事（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二分之

一（

１／２

）或以上，独立董事（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１／３

）或以上，并且

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

现拟修订为：“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外部董事（指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

１／２

）

或以上，独立董事（指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应占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１／３

）或以上，并且至少有

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

上述修订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接

B263

版）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点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国际会议中心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

６

、会议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９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５．３２％

。

三、议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共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４１

，

１２３

，

０５０．４２

元，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新《会计准则》的规定，按

２０１２

年实现母公司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

３５

，

８３７

，

６００．１９

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７２３

，

７６３

，

８７３．５９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９７５

，

１８８

，

５９５．３２

元。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共计

１０９

，

４８９

，

４９７

元

（含税）。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为：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本次转增后，公

司资本公积金尚余

６８

，

０８９

，

１０８．０７

元。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６．１

审议《选举陈保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４４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２

审议《选举童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４４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３

审议《选举杜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４４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４

审议《选举单伟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４４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５

审议《选举祝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４４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６

审议《选举苏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４４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７

审议《选举于明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８

，

２２９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１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８

审议《选举赵博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８

，

２２９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１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６．９

审议《选举费忠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２４８

，

２２９

，

８４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

；

反对

４５３８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

１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决议：选举陈保华先生、童建新先生、杜军先生、单伟光先生、祝永华先生、苏严先生、于明德先

生、赵博文先生、费忠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其中，于明德先生、赵博文先生、费忠新先生

为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简历请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７．１

审议《选举甘智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７５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７．２

审议《选举王虎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

同意

２４８

，

２７５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５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决议：选举甘智和先生、王虎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根据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决议，选举蒋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因此，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甘智和先生、王

虎根先生、蒋蔚先生组成。

上述监事简历请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会议决议：公司向每位独立董事每年支付津贴

１０

万元

／

年（含税），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等会议所发生的食宿、交通等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汇总报告及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４８

，

２９０

，

２２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刘斌律师、姚毅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及股东大会资料；

２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 法律意见书；

４

、 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于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下午在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廷议厅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名，符合召开董

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选举童建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杜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聘任陈保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聘任祝永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聘任李博先生、蔡民达先生、胡功允先生、徐春敏先生、陈其茂先生、祝永华先生、张席妮女

士、叶存孝先生、雒家良先生、王飚先生、王杰先生、张红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聘任张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费忠新先生、于明德先生、赵博文先生、陈保华先生、

苏严先生担任，其中，费忠新先生任主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财务委员会委员由费忠新先生、于明德先生、赵博文先生、陈保华先生、童建新先

生担任，其中，费忠新先生任主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由于明德先生、赵博文先生、费忠新先生、陈保华先生、杜军

先生担任，其中，于明德先生任主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人力资源委员会委员由赵博文先生、于明德先生、费忠新先生、陈保华先生、单伟

光先生担任，其中，赵博文先生任主任。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议：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美国）”）为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华海（美国）主要以不断开拓美国及北美市场为目标，从事以华海产品为主的医药原料药等

药品销售、产品注册申报及

ＦＤＡ

认证工作。 现因华海（美国）发展需要，拟向银行申请借款不超过

１．５

亿元

人民币。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上述借款提供为期三年的信用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陈保华先生：

５１

岁，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开始创建临海市汛桥合成化工厂，并先后担

任临海市华海合成化工厂厂长，浙江华海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

、祝永华先生：

４８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临海市支行信贷科副科长，浙江临亚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嘉圣染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３

、李博先生：

６０

岁，中专学历。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４

、蔡民达先生：

４８

岁，本科学历，国际商务师。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５

、胡功允先生：

５１

岁，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６

、徐春敏先生：

６１

岁，本科学历，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７

、陈其茂先生：

５５

岁，中专学历。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８

、张席妮女士：

５０

岁，化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任天津凯莱英公司研发部门常务

副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９

、叶存孝先生：

４９

岁，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执业药师。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任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质量总监，负责公司质量体系建立和质量管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浙江

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０

、雒家良先生：

４９

岁，北京大学化学系学士；中欧国际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任职于龙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担任亚太市场及商务拓展总监及医药事业部中国区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任步长制药集团运营副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１

、王飚先生：

４５

岁，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２

、王杰先生：

４９

岁，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任美国

ＩＣＣ

化工公

司副总经理，负责医药部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美罗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

理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任上海迪赛诺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１３

、张红女士：

４６

岁，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管理信息工程专业，大专毕业。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职

于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政府事务负责人并兼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现

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

１４

、张美女士：

３８

岁，会计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在查阅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了解有关情况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经查阅陈保华先生、李博先生、蔡民达先生、胡功允先生、徐春敏先生、陈其茂先生、祝永华先生、张

席妮女士、叶存孝先生、雒家良先生、王飚先生、王杰先生、张红女士、张美女士的个人履历后，认为：被提

名人均具有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其任职资格合法。

２

、公司董事会提名、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陈保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祝永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博

先生、蔡民达先生、胡功允先生、徐春敏先生、陈其茂先生、祝永华先生、张席妮女士、叶存孝先生、雒家良

先生、王飚先生、王杰先生、张红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独立董事：于明德、赵博文、费忠新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在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廷议厅召开。会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到会监事三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

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监事王虎根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会议决议：选举王虎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监事会召集人简历：

王虎根先生：

６４

岁，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１９７７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药学院，同年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实

习研究员。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调入浙江省卫生厅，先后任主任科员、药政局副局长兼省

ＧＭＰ

办公室

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开发中心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被聘为

副研究员，

２００７

年被聘为研究员。 现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华海（美国）

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３

，

７７１．３

万元人民币（不包

括本次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

，

７７１．３

万元人民币（不

包括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４％

，全部为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华海（美国）国际

有限公司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临海双

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廷议厅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

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

子公司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美国）”）拟向银行申请借款

１．５

亿元人民币提供为期三

年的信用担保。 上述担保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７．７３％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２ｎｄｆｌｏｏｒ

，

１００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Ｃ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

ＮＪ０８５４０

法定代表人：杜军

主营业务范围：药品及中间体贸易、药品研发及相关咨询。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份。

２

、华海（美国）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情况：

总资产：

１８１

，

９３６

，

７００．３１

元

净资产：

３７

，

５６８

，

６０６．３７

元

营业收入：

１５９

，

８４６

，

４４３．２４

元

净利润：

－３０

，

８２６

，

９００．７３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期限：

３

年

担保金额：

１．５

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１

、董事会意见：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华海（美

国）主要以不断开拓美国及北美市场为目标，从事以华海产品为主的医药原料药等药品销售；同时，进行

华海产品在美国的注册申报和

ＦＤＡ

认证工作，加强与国外制药企业的技术与业务合作，拓展市场。 现因其

自身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１．５

亿元人民币。

２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进行了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和表决《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时，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其中有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下

属子公司华海（美国）国际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７７１．３

万元（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均为对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总额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９４％

。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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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l

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职工监事辞职，导致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出现缺额，相关内

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公司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了选举职工监事的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由公司

工会主席张植泽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职工代表共

６５

人，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规定。经与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选举何林先生为职工监事（简历附

后），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监事会对何林先生的任职资格

进行了审查，未发现其具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有关公司监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

何林先生简历

何林，男，

１９８３

年出生，安徽大学财政学专业，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在安徽省合肥

ＡＢＢ

变压器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内控部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任安徽省财政厅副主任科员；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任湖北迈亚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

何林先生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迈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４

号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迈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５

日、

２６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规定的幅度，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存在进展中的重大事项，已按规定披露：

公司目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票、房地产业务资产及相关债务转让、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等进展中的重大事项。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２

日、

１５

日在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房地产资产及相

关债务转让暨清偿银行贷款的进展性公告》、《关于房地产资产及相关债务转让

暨收到转让款的进展性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１

月

１４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关于收到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关

于房地产资产及相关债务转让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刊登了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公告》

等相关信息。

截自目前，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暂无关于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信

息。

（二）针对本次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董事会关注、征询、自查并核实：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暂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

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近

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除公司已

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房地产业务资产及相关债务转让、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经进一步核实确认， 除上述已披露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房地产业务资产及相关债务转让、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除上述已披露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房地产业务资产及相关债务

转让、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外，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关于本公司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计划、意向、协议。

（二）经进一步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

情形。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披露上述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房地产业务资产及相关债务转让、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事项的进展情况。

（三）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迈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